
-1-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5〕210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及
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；

蒋庆德，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

沈逢梅，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

蒋召耀，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时任信息披

露事务负责人；



-2-

钱 凯，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

责人。

一、违规事实情况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安外经

或发行人）于 2016 年 3月至 9月期间发行了 16皖经 01、16皖

经 03等公司债券，上述债券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上市交易。华安外经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人，应当在 2025年

4月 30日前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，但其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，

且截至目前仍未完成披露。此外，发行人最近 12 个月内曾因未

按时披露定期报告被本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，并再次出现同类违

规行为。

另经查明，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被裁定受理破产重

整程序，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，信息披露义务由发

行人承担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按时披露定期报告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。发行

人未能按时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，影响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定期

报告获取发行人重要信息的合理预期。发行人上述行为违反了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第 1.6 条、第 3.2.2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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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

（2023年 10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）第

3.1.1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蒋庆德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长，沈逢梅作为发

行人时任总经理，蒋召耀作为发行人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，

钱凯作为发行人时任财务负责人，未勤勉尽责，未能保证发行人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对发行人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，

违反了《上市规则》第 1.4 条、第 3.1.1 条，《持续信息披露指

引》第 2.2.2条等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情况

在规定期限内，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提出异议如下：

一是进入重整程序后，发行人虽自行经营，但日常财务及运

营工作均由管理人进行监督，印章申请等需要管理人批准。二是

发行人具有业务遍布海内外、业务门类较多、资产规模较大等特

点，债权种类多、债权人分散，财务审计工作量大。三是相关处

理将对发行人造成市场影响，不利于其重整工作推进。四是已披

露无法按时披露年度报告的风险提示公告，且相关信息已通过破

产重整信息网等及时发布，年报未按时披露未造成严重后果。

除上述理由外，蒋庆德还提出其长期在国外工作，曾明确表

示不参与发行人国内事务管理，不参与 2024 年年报编制事项；

沈逢梅还提出其作为发行人总经理，从未参与信息披露事务的决

策或执行；钱凯还提出已经履职尽责，曾多次督促并报告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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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工作，因职责所限无法推进境外审计工作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，本所认为不能成

立。

第一，年度报告是对债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、财

务状况、偿债能力的总结分析，是债券持有人全面获取信息的重

要来源，发行人应当按规定及时披露。发行人未在发行期限内披

露年度报告，违规事实明确，相关责任主体所称重整后相关工作

需监督批准等理由不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。

第二，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披露时间及其实

际情况，制定合理的年度报告编制、披露安排，业务、资产、债

权复杂、涉及境外业务等不能成为发行人延迟披露公司债券年度

报告的合理理由。此外，发行人所称披露临时报告等措施无法替

代年度报告披露义务，市场影响等理由与违规事实无关，不能据

此减免违规责任。

第三，相关责任人作为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信息披露事务

负责人、财务负责人，负有督促发行人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的法定职责。发行人债权复杂、审计工作量大等并非临近年报

披露时点不可预见的突发情形，相关责任人理应采取实质性的措

施保障发行人合理安排编制和审议工作。其采取的报告、督促等

措施仅为一般性的履职措施，未能有效推动定期报告编制工作开

展，相关异议不构成可以减轻、从轻处理的情形。对于蒋庆德提



-5-

出不了解或掌握相关情况、沈逢梅提出未参与信息披露事务工作，

均反映其未履职尽责，相关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此外，本次纪律处分已综合考虑发行人破产重整等情节，与

其违规行为和性质相适应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

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.8 条、第 6.2 条、第 6.4 条，《持续信息

披露指引》第 8.3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

施办法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以下纪律

处分决定：

对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及其时任董事长蒋

庆德、时任总经理沈逢梅、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蒋召耀、时

任财务负责人钱凯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

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

《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切实履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义

务，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5年 10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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